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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使用须知

一.仅本校在职教师、在读学生可申请使用，校外人员不予开放。
二.数据库仅可用于科研、教学相关的非盈利性用途，不得用于任何商业活动或其他与科研教学无关的目的。
三.数据库使用权仅限申请人本人使用，不得转借、共享权限和数据给任何第三方人员。
四.申请人对获取的数据库内容负有保密责任，严禁以任何形式向外泄露、传播或复制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及衍生内容。
五.依托数据库完成的所有科研成果（包括但不限于论文、著作、研究报告、专利等），须在成果中明确标注数据来源为学校相应科研数据库。
六.违反规定的，学校有权终止其数据库使用权限。


附件2：科研数据库申请使用指南

申请流程如下：手机微信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企业号—>网上办事大厅—>我的应用—>科研处—>科研数据库使用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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